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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停止適用「公共設施建築物活動場所殘障者使用設備設施

規範」，自即日生效，請 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「公共設施建築物活動場所殘障者使用設備設施規範」

係依據殘障福利法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前身）第23條

第2項授權由主管機關訂定，本部本於殘障福利法主管機

關權責，於84年2月6日以臺(84)內社字第 8473392號函訂

定全文14 點。

二、又依據86年4月23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56條

第2項，明訂公共建築物、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

設置規定，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其相關法令定之

，本部營建署本於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56條第2項中央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，已於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

編第十章無障礙建築物專章」中，針對無障礙環境事項予

以規範，「公共設施建築物活動場所殘障者使用設備設施

規範」實質上已為營建署所定相關規範替代。

三、惟本部近日接獲民眾陳情，部分縣市政府仍引用「公共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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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建築物活動場所殘障者使用設備設施規範」作為無障礙

環境認定標準，而衍生爭議，因適逢組織改造，並為明確

無障礙環境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，爰將「公共設施建

築物活動場所殘障者使用設備設施規範」停止適用。無障

礙環境相關業務，仍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（

修法前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56條）及本部營建署所定相

關法規命令辦理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交通部、行政院衛生署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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